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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475737][bookmark: _Toc216756479]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結構變動概況及歲計賸餘運用情形之相關問題探討
[bookmark: _Toc203481646]壹、前言
近10年我國稅課收入預算數連年估測失準，且低估數由covid-19疫情前之最高1,877.9億元(104年度)，擴大至113年度之5,282.9億元，10年間稅課收入實徵數逾預算數之累計金額達2兆餘元，金額頗鉅。鑑於稅課收入為中央政府施政之主要經費來源，然屢發生稅收鉅額低估情事，不僅不利於籌編年度預算時即能妥善規劃稅收用途，外界亦迭有「稅收超徵、還稅於民」之聲，爰探討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結構變動概況及歲計賸餘運用情形，期進一步瞭解中央政府對稅課收入依賴度之變化、國民之租稅負擔率，以及近年因稅收預算低估而產生鉅額年度歲計賸餘之運用概況等。

[bookmark: _Toc203481647]貳、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結構、國民租稅負擔率之變化、稅課收入達成率及歲計賸餘概況
[bookmark: _Toc203481648]一、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結構變化概況、編列稅課收入之法源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對歲入之影響
(一)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來源中皆以稅課收入為最大宗，114年度占比攀升至87.98%，且11年間所占比重計增加13.72個百分點，而其餘收入來源則均下滑
經彙整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歲入預算數資料，歲入淨額法定預算由104年度之1兆7,767億餘元擴增至113年度之2兆7,251億餘元，114年度增至3兆1,648億餘元，首度突破3兆元(11年間增幅達78.13%)，以同期間歲入來源別觀之，皆以稅課收入為最大宗(詳表2-1)，預算數由1兆3,194億餘元，逐年增至2兆7,844億餘元(增幅高達111.04%)，其次為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同期間由2,550億餘元略增至2,561億餘元(增幅0.43%)，再次為規費及罰款收入，惟由104年度之1,056億餘元減為114年度之818餘元(減幅22.52%)。
復觀察歲入結構比及變化，104至114年度稅課收入占歲入比率概呈成長趨勢，由104年度之74.26%、107年度突破八成增至81.36%，於114年度占比更攀升至87.98%，10年間占比增加13.72個百分點，而其餘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規費及罰款收入、財產收入、其他收入，同期間占比均下滑，分別減少6.26、3.36、3.94、0.16個百分點(詳表2-1、圖1)。是以，稅課收入乃中央政府最重要之歲入來源。
表2-1  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歲入淨額及來源別預算數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度
	歲入淨額
	稅課收入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規費及罰款收入
	財產收入
	其他收入

	104
	1,776,703
	1,319,405
	255,005
	105,674
	86,768
	9,851

	105
	1,826,507
	1,450,613
	237,897
	77,172
	49,786
	11,039

	106
	1,857,175
	1,485,316
	224,097
	98,998
	37,347
	11,417

	107
	1,923,689
	1,565,189
	186,591
	94,399
	34,663
	42,847

	108
	2,001,347
	1,656,079
	228,821
	79,853
	25,881
	10,713

	109
	2,107,028
	1,683,556
	242,744
	123,223
	47,658
	9,847

	110
	2,067,375
	1,685,289
	246,322
	79,582
	33,838
	22,344

	111
	2,280,412
	1,912,724
	251,522
	77,162
	25,773
	13,231

	112
	2,579,589
	2,194,910
	264,659
	79,355
	25,282
	15,383

	113
	2,725,183
	2,314,020
	286,910
	80,297
	31,496
	12,460

	114
	3,164,804
	2,784,492
	256,107
	81,877
	29,839
	12,489

	114較104增減幅
	78.13%
	111.04%
	0.43%
	-22.52%
	-65.61%
	26.78%


說    明：表列數據均為法定預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圖1  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歲入結構變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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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表2-1計算。
(二)經財政部以114年度各稅預算資料設算修正後財劃法對中央財源影響，初估中央政府須增加釋出財源3,753億元
稅課收入依財政收支劃分法(下稱財劃法)規定，劃歸中央政府財政之各項稅目，稱之為國稅，包括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等[footnoteRef:2]，且依財劃法之規定，國稅收入並非全部列入中央政府歲入，如國稅中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須按比例提撥中央統籌分配，遺產及贈與稅和菸酒稅，亦應依財劃法規定比例分配給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2: 財劃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下列各稅為國稅：一、所得稅。二、遺產及贈與稅。三、關稅。四、營業稅。五、貨物稅。六、菸酒稅。七、證券交易稅。八、期貨交易稅。」] 

又按總統於114年3月21日公布財劃法修正條文，其中第8條第2項規定[footnoteRef:3]，修正調整各級政府稅收之劃分，將所得稅提撥中央統籌分配之比例由10%修正提高為11%、營業稅由扣除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40%，修正提高為扣除1.5%作為稽徵經費及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全部收入，均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經洽財政部表示，該部以114年度各稅預算資料設算修正後財劃法對中央財源影響，初估中央政府須增加釋出財源計3,753億元，包含所得稅205億元及營業稅3,548億元(詳表2-2)。 [3: 財劃法第8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之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十一、第4款之營業稅總收入減除百分之一點五作為稽徵經費及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全部收入及第5款之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十，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修正前財劃法第8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之所得稅總收入百分之十、第4款之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百分之四十及第5款之貨物稅總收入百分之十，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表2-2  修正後財政收支劃分法對中央財源影響試算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    目
	114年度
預算數(1)
	原規定
	修正後
	中央增加釋出財源金額
=(5)-(3)

	
	
	分配地方比率(2)
	金額(3)
=(1)*(2)
	分配地方比率(4)
	金額(5)
=(1)*(4)
	

	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
	 8,673
	10
	   867
	11
	954
	87

	
	營利事業所得稅
	11,800
	10
	 1,180
	11
	1,298
	118

	 營業稅
	  6,258
	38.81
	 2,428
	95.52
	5,977
	3,548

	 菸酒稅
	 415
	20
	    83
	20
	83
	0

	 貨物稅
	 1,695
	10
	   169
	10
	169
	0

	遺產及贈與稅
	直轄市
	   437
	50
	   219
	50
	219
	0

	
	縣市
	     4
	80
	    37
	80
	     37
	0

	合  計
	      -   
	     -   
	 4,984 
	      -   
	  8,737
	   3,753


說    明：1.依修正前財劃法之規定，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3%後之40%(即38.8%)由中央統籌分配。
2.依修正後財劃法之規定，營業稅總收入減除稽徵經費1.5%及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3%後之100%(即95.5%)由中央統籌分配。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提供。

[bookmark: _Toc203481649]二、近年全國及中央政府稅課收入之預、決算概況，及國民租稅負擔率之變化情形
 (一)104至113年度除109年度受COVID-19疫情等因素影響外，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收入實徵數皆高於預算數，且屢創新高，10年間增幅分別達76.21%及83.59%
隨經濟成長，近10年(104至113年度，以下同)全國賦稅收入預算數，由104年度之1兆9,471億元增至113年度之3兆2,336億元(增幅66.07%)，同期間中央政府賦稅收入預算數，亦由1兆3,194億元增至2兆3,140億元(增幅75.38%)；執行結果，104年度全國賦稅實徵數為2兆1,349億元，並於111年度突破3兆元，113年度再增至3兆7,619億元，而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部分，104年度為1兆4,651億元，於110年度突破2兆元，113年度攀升至2兆6,898億元，顯示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屢創新高，10年間賦稅實徵數分別成長76.21%及83.59%(詳附表2-3)。
又觀察近10年賦稅收入預算達成情形，除109年度因部分上市(櫃)公司108年度受美中貿易戰拖累而獲利衰退，及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提供延緩、分期繳納稅款及符合一定條件之企業免辦暫繳等租稅協助措施[footnoteRef:4]，致該年度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低於預算數(達成率分別為99.08%及95.58%)外，其餘各年度均達預算目標，達成率分別介於103.48%至119.22%、102.37%至121.02%間。 [4: 參財政部之109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表2-3  104至113年度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收入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全國賦稅收入
	中央政府賦稅收入

	
	預算數
	實徵數
	預算達成率
	預算數
	實徵數
	預算達成率

	104
	 19,471 
	 21,349 
	109.64
	 13,194 
	 14,651 
	111.04

	105
	 20,963 
	 22,241 
	106.10
	 14,400 
	 15,338 
	106.52

	106
	 21,552 
	 22,512 
	104.45
	 14,693 
	 15,229 
	103.65

	107
	 22,973 
	 23,869 
	103.90
	 15,775 
	 16,392 
	103.91

	108
	 23,875 
	 24,705 
	103.48
	 16,471 
	 16,861 
	102.37

	109
	 24,209 
	 23,987 
	99.08
	 16,796 
	 16,054 
	95.58

	110
	 24,415 
	 28,742 
	117.72
	 16,785 
	 20,038 
	119.38

	111
	 27,242 
	 32,479 
	119.22
	 19,038 
	 23,040 
	121.02

	112
	 30,701 
	 34,562 
	112.57
	 21,949 
	 24,883 
	113.37

	113
	 32,336 
	 37,619 
	116.34
	 23,140 
	 26,898 
	116.2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二)近年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估測誤差率未減反增，全國賦稅收入自110年度起已連續4年實徵數大幅超逾預算數，113年度金額高達5,283億元，為歷年之最，其中中央政府部分高出3,757億元
觀察近10年全國賦稅實徵數與預算數之差距(詳圖2)，除109年度稅收未如預期，估測誤差為負223億元(估測誤差率-0.92%)外，其餘各年度均為正數，104至108年度估測誤差率皆低於10%，雖呈逐年下降趨勢，然110至113年度估測誤差率未減反增，分別為17.72%、19.22%、12.57%及16.34%，同期間實徵數超逾預算數金額[footnoteRef:5]分別達4,327億元、5,237億元、3,860億元及 5,283億元；而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與預算數差距部分大致同全國之變化(詳圖3)，110至113年度實徵數超逾預算數之金額分別為3,252億元、4,002億元、2,934億元及3,757億元。 [5: 依財政部各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110及111年度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及隨營所稅暫繳稅款回補；112年度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及股利、薪資與利息所得同步走升；113年度最低稅負申報額、薪資及利息所得增加推升綜所稅，加以AI相關類股引領臺股價量齊揚，證交稅表現亮眼，使各該年度稅收超出預算數。] 

整體而言，近年全國及中央政府賦稅估測誤差率未減反增，全國賦稅收入自110年度以來已連續4年實徵數大幅超逾預算數，113年度金額高達5,283億元，為歷年之最，其中中央政府部分高出3,757億元。
圖2  104至113年度全國賦稅實徵數與預算數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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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04至113年度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與預算數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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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估測誤差率=(實徵數-預算數)/預算數。
資料來源：依表2-3計算。
(三)近10年我國租稅負擔率介於12%至15%間，113年伴隨賦稅收入大幅成長而增至14.7%，乃近年新高紀錄
租稅負擔率係指政府賦稅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GDP)之比率，用以衡量一國國民租稅負擔輕重之程度；依財政部113年財政統計年報資料，近10年我國租稅負擔率由104年之12.5%增至105至108年之12.7%、12.5%、13.0%、13.0%，雖於109年降為12.0%，其後於110至112年分別回升至13.2%、14.2%、14.6%，逐年增加，113年伴隨賦稅收入大幅成長而增至14.7%[footnoteRef:6]，租稅負擔率為近年新高紀錄。又與國際相較，據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資料，我國國民租稅負擔率(2023年加計社會安全捐占比5.9%後為20.5%)，低於鄰近之日本(2022年34.4%)、南韓(2023年28.9%)及多數歐美國家[footnoteRef:7]。 [6: 依財政部113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我國113年租稅負擔率雖為近26年最高，惟較民國70及80年代均值(16.5%)低。]  [7: 2023年租稅負擔率(含社會安全捐)，美國25.2%、加拿大34.8%、英國35.3%、德國38.1%、法國43.8%。] 


[bookmark: _Toc203481650]三、近年中央政府歲計賸餘之累計數及移用概況
(一)近10年中央政府累計賸餘，除105年度略低於104年度外，其餘各年度均逐年成長，由104年度之27億元，大幅攀升至112及113年度之7,044億元及8,385億元
依據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中央政府自39年度至113年度共編製決算75次[footnoteRef:8]，其中歲計賸餘者計40個年度[footnoteRef:9]。如前開財政部各年度稅收徵起情形分析，近年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及股利、薪資與利息所得同步走升、推升所得稅，加以AI相關類股引領臺股價量齊揚等因素，賦稅收入決算數屢高於預算數，自106年度起連續8年總決算歲入歲出均有賸餘(詳圖4)，賸餘數自106年度之25億元攀升至113年度之3,589億元，持續蓄積財政能量。 [8: 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第1冊)，丙92-94頁，其中102至106年度歲計餘絀為0。]  [9: 44、46、47、53至69、74、76至79、84、87、88、88年下半年及89、90、93、95、96、107至113年度。] 

圖4  106至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歲出及賸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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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除113年度為院編決算數外，其餘為決算審定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院會於114年4月24日通過「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說明資料。
中央政府於年度歲入歲出賸餘扣除債務還本後之收支賸餘，均累計至歲計賸餘，以供後續年度施政融資財源；經彙整近10年中央政府累計賸餘(詳圖5)，除105年度略低於104年度外，其餘各年度均逐年成長，由104年度之27億元，於109年度突破千億、111年度增至近6千億元、112及113年度更分別上升至7,044億元及8,385億元。又依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累計賸餘表(詳表2-4)，截至112年底以前年度累計賸餘7,044億元，113年度經調整[footnoteRef:10]註銷以前年度歲入、歲出及債務舉借保留、退還以前年度歲入等計減少300億元後，以前年度累計賸餘為6,744億元，加計113 年度收支賸餘1,641億元後，截至113年底中央政府累計賸餘為8,385億元。復參照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央政府累計餘絀分析表」，縱扣除特別預算預計移用數約3,949億元[footnoteRef:11]後，歲計賸餘帳上尚餘約4,436億元。 [10: 以往各年度之調整項目大致相同。此外，註銷歲入保留數部分主要為註銷以往保留多年未能順利執行之釋股預算，113年度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99.8億元及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0億元。]  [11: 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預計移用數150億元、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預計移用數3,798.8億元，合計3,948.8億元。] 

圖5  104至113年度中央政府累計賸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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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
)說    明：除113年度為院編決算數外，其餘為決算審定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審計部歷年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表2-4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累計賸餘表(行政院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    目
	金額

	一、以前年度累計賸餘數
	7,044

	二、調整以前年度賸餘
	-300

	三、調整後以前年度累計賸餘(一+二)
	6,744

	四、113年度收支賸餘
	1,641

	五、113年度累計賸餘數(三+四)
	8,385


資料來源：行政院院會於114年4月24日通過「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說明資料。
(二)近10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僅於111至113年度等3年度編列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執行結果均未移用
依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說明[footnoteRef:12]，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差短1,264億元，連同債務還本1,150億元，尚須融資調度2,414億元，以舉借債務1,568億元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846億元予以彌平；執行結果，歲入歲出賸餘3,589億元，經償還債務1,948億元，尚產生收支賸餘1,641億元，致原預算所列債務舉借數1,568億元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846億元，全數不予執行。又經彙整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下稱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預、決算情形(詳表2-5)，104至110年度、114年度[footnoteRef:13]均無編列，111至113年度預算數介於361億餘元至845億餘元間，實際執行，均未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2: 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第1冊)，甲7頁。]  [13: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出賸餘數209億元，扣除債務還本數1,415億元後，以舉借債務706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500億元彌平。經立法院審議結果，歲入增列114億元為3兆1,648億元，歲出減列2,076億元為2兆9,249億元，歲入歲出賸餘2,399億元，扣除債務還本數1,415億元，收支賸餘數為984億元，無需舉借債務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表2-5 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預、決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104-110
	-
	-

	111
	36,135,105
	-

	112
	47,332,037
	-

	113
	84,576,653
	-

	114
	-
	-


資料來源：104至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此外，依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央政府累計餘絀分析表」，決算審定累計賸餘數中，審計部審定特別決算移用數為1,837億餘元(共計11項特別決算)，其中近10年僅109年1月15日至112年6月30日執行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決算1項移用300億元。

[bookmark: _Toc203481651]參、相關問題探討
[bookmark: _Toc203481652]一、依總統於114年3月21日公布之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條文，中央政府之稅課收入將大幅減少，允宜審慎規劃各項歲出計畫，並通盤檢視及研議與地方政府間之權責劃分相關事宜，以資因應
依總統於114年3月21日公布之財劃法修正條文，其中第8條第2項修正調整各級政府稅收之劃分規定[footnoteRef:14]，且如前開貳、一、(二)關於修正後財劃法對中央財源影響之說明，經財政部以114年度各稅預算資料設算，初估中央政府須增加釋出財源3,753億元，顯示中央政府之稅課收入將大幅減少，允宜審慎規劃各項歲出計畫，並通盤檢視及研修與地方政府間之權責劃分規定等事宜。茲說明如下： [14: 將所得稅提撥中央統籌分配之比例由10%修正提高為11%、營業稅由扣除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40%，修正提高為扣除1.5%作為稽徵經費及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全部收入，均應由中央統籌分配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一)財劃法修正後中央政府可運用財源將大幅減少，允宜審慎規劃各項歲出計畫，俾利施政項目之順利推動或延續
按預算法第1條第3項[footnoteRef:15]及第28條第4款[footnoteRef:16]之規定，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遵守總體經濟均衡之原則，且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俾利行政院在確保財政收入之可行性下，擘劃施政方針及推展各項政務。 [15: 預算法第1條第3項規定：「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並遵守總體經濟均衡之原則。」]  [16: 預算法第28條第4款規定：「中央主計機關、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審計機關、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算前，依下列所定範圍，將可供決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資料送行政院：…四、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 

行政院於114年2月27日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財劃法部分條文，經研議確屬窒礙難行，移請覆議，依行政院來函，關於財劃法修正條文第8條調整各級政府稅收劃分，大幅削減中央可運用財源部分，其窒礙難行之理由載有：「按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編列3兆1,325億元設算，經扣除無法刪減之法定義務支出1兆8,144億元，其餘歲出1兆3,181億元尚須刪減約28%，致各部會預算額度均受到衝擊，影響政府施政目標之達成。」、「有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已核定項目後續需賡續辦理計畫經費4,212億元，未來均須回歸總預算編列」、「各部會非法定義務支出之施政項目，包括國防支出、育兒津貼…、公共托育補助…、租金補貼…等項目，將難以照原規劃繼續執行。」等語。
據前開行政院所述，各部會預算額度皆受到衝擊，影響政府施政目標之達成，且部分非法定義務支出之施政項目，將難以照原規劃繼續執行，加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已核定項目後續需賡續辦理，未來均須回歸總預算編列等。爰此，為因應財劃法修正後中央政府可運用財源大幅減少，行政院允宜審慎規劃各項歲出計畫，俾利施政項目之順利推動或延續。
(二)立法院於審議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新增通過相關決議，經綜整部會解凍報告之說明資料，部分部會表示中央與地方事權移轉涉整體性政策規劃，應通盤一致性檢視及研議
依114年3月21日華總一經字第11400026191號總統令公布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立法院審議結果新增通過決議略以：「有鑑於『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113年12月20日正式立法院三讀程序。然而，同月23日行政院即召開記者會指出，基於錢隨事權移轉原則，中央承接之省府業務，應一併移回各地方政府辦理…。立法院審議財劃法時，即有多位委員要求依據地方制度法所規範之地方自治事項，合理指明依法應將財權、事權劃歸地方之事項，然而均未獲得公部門正式回應及提供精算金額。」爰通過決議凍結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客家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等7個部會相關預算，俟各該部會就「應移轉回歸地方自治之事權事項、金額、組織編制調整」及「配合事權調整所需之法規調適及時程規劃」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專案或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經蒐集前開7個部會函報立法院之解凍報告，並彙整內容摘錄詳如表3-1，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說明其業務尚無涉地方事權事項、國家發展委員會未有應回歸地方自治之事權事項、財政部經初步檢討雖有涉及回歸地方政府辦理部分，但係屬免再彌補地方政府稅收損失，土地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與房屋稅條例等亦無須配合修正；又部分部會如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等則表示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源分配之財劃法雖修正，然制度規劃之相關法規如地方制度法未修正調整，且中央財主單位需重新檢視地方政府財力級次、確定各部會分配數額或盤點原則，各部會並據以重新評估對地方政府各計畫補助比例。再者，中央與地方事權移轉事項涉及相關部會業務與政策推行，影響範圍既廣又複雜，須透過整體性政策規劃。爰此，行政院及主計總處允應儘速進行跨部會研商，通盤一致性檢視及研議。
表3-1 行政院主計總處等7個部會函報114年度預算解凍報告內容摘錄彙整表
	部會別
	函文日期
	解凍報告內容摘錄

	行政院
主計總處
	114.4.23
	本總處職掌為政府歲計、會計、統計及主計資訊事宜，目前辦理業務尚無涉地方事權事項。

	財政部
	114.4.24
	經初步檢討本部及所屬機關職掌業務，涉及回歸地方政府辦理部分，主要項目及相關法律規定說明如下：
1.本部賦稅署「地方政府土地增值稅款短少補助」：依據土地稅法…。
2.本部賦稅署「地方政府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
3.本部賦稅署「地方政府房屋稅款短少補助」：依據房屋稅條例…。
4.綜上，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公布施行後，免再彌補地方政府稅收損失，土地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與房屋稅條例亦無須配合修正。

	客家委員會
	114.4.24
	茲因「財政收支劃分法」剛公告實施，本會將配合行政院整體政策方向積極辦理。

	國家發展
委員會
	114.4.23
	國家發展委員會未有應移轉回歸地方自治之事權事項。

	經濟部
	114.4.25
	1.因應「財政收支劃分法」所需應移回歸地方自治之事項，涉及中央政府各項攸關民生、公共建設等政策之推行，亦涉及中央政府多個行政部會分工，影響範圍廣且複雜，尚須透過行政院整體通盤政策規劃，及內政部所訂之「地方制度法」規範，始能依循辦理相關作業。
2.有關本部就「應移回歸地方自治之事權事項、金額、組織編制調整」及「配合事權調整所需之法規調適及時程規劃」，尚非短時間內可以盤點及提出事項，後續俟行政院政策方向及相關規範確立，本部將接續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教育部
	114.4.25
	考量各地方政府自有財源增加比例不一，地方財力級次之分級可能需重新排序，因此除中央需重新檢視地方財力級次，本部據以重新評估對地方政府各計畫補助比例外，本部奉行政院核定及依相關法規全額補助之計畫亦需配合行政院規劃重新檢討補助比例，或審慎評估全數由地方自籌經費辦理之成效等。

	交通部
	114.4.25
	中央及地方事權移轉應通盤一致性檢視
1.…，惟相關事權由中央轉移地方之調整事項，所涉範圍非僅交通事務，如內政、教育等亦均有影響，可見此屬通案檢視之議題，有待通盤研議。
2.委員用心關切此等議題，然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源分配之財劃法雖有修正，涉及制度規劃之相關法規如地方制度法並未修正調整；再者，財劃法係將中央與地方財源收入進行分配，而中央於整體預算考量下，將如何規劃及分配所屬相關部會之預算，亦須俟中央財主單位確定分配數額或盤點原則，方能研判在此分配數額或盤點原則之下，相關事權事項以移轉回歸地方辦理為宜，並進而討論研議相關業務金額、組織編制員額與配套法規等議題。換言之，此涉中央與地方事權整體性規劃，並非單一部會之議題。


說   明：整理自表列7個部會函報立法院之解凍報告。

[bookmark: _Toc203481653]二、所得稅、證券交易稅，以及營業稅等3項稅目屢為近年稅課收入預算低估數最鉅者，有待財金主管機關細究預估失準原因，並研謀精進估測模型，以縮減稅收誤差
稅課收入乃中央政府收入之主要來源，稅收估測準確性攸關財政收支平衡、施政延續性及國家整體資源有效運用，然依前開貳、二統計資料，自110年度以來連續4年中央政府實徵數大幅超逾預算數，110至113年度誤差金額介於2,934至4,002億元間(估測誤差率介於13.37%至21.02%間)，金額頗鉅，實不利預算資源之有效分配運用；復依稅源分析，近4年(110至113年度，以下同)中央政府稅課收入實徵數大幅超逾預算數之主要稅目皆為所得稅、證交稅及營業稅等3項，有待財金主管機關細究預估失準主因，並研謀精進估測模型。茲說明如下：
(一)近4年中央政府稅課收入實徵數大幅超逾預算數之稅目別前3者為所得稅、證交稅及營業稅，估列失準金額占比約95%且為連年低估之主要稅目
近10年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與預算數之差距，除109年度稅收未如預期外，其餘各年度均達預算目標，尤以110至113年度連續4年誤差金額分別高達3,252億元、4,002億元、2,934億元及3,757億元為最(詳前開貳、二之圖3)，可知近4年中央政府賦稅實徵數高出預算數計1兆3,946億元，金額頗鉅。
復觀察110至113年度各稅目實徵數與預算數差異資料(詳表3-2)，近4年實徵數高出預算合計數之排名前3者依序為所得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8,664億元、證券交易稅(下稱證交稅)2,758億元、營業稅1,765億元，近4年所得稅、證交稅及營業稅等3項稅目估列失準金額占比約95%，且為連年低估之主要稅目(僅111年度證交稅除外)。
表3-2  110至113年度中央政府各稅目實徵數與預算數差異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稅目別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4年合計

	中央政府賦稅預測誤差總額
	3,252
	4,002
	2,934
	3,757
	13,945

	所得稅
	1,049
	3,561
	1,595
	2,459
	8,664

	證券交易稅
	1,554
	-12
	422
	794
	2,758

	營業稅
	404
	526
	567
	268
	1,765

	關稅
	125
	91
	163
	114
	493

	遺產及贈與稅
	47
	65
	77
	104
	293

	期貨交易稅
	53
	22
	8
	50
	133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
	13
	28
	38
	90

	菸酒稅
	-5
	9
	-3
	-21
	-20

	貨物稅
	14
	-271
	76
	-50
	-231


說    明：表列數據均僅列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部分；表列金額=中央政府賦稅或各稅目之實徵數-預算數，其中實徵數除113年度為院編決算數外，其餘為決算審定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之查詢資料。
進一步探究近4年該3項稅目實徵數高於預算數之原因[footnoteRef:17]並彙整如下： [17: 參財政部統計處各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1.所得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110及111年度係因109年度受COVID-19疫情影響，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緩繳稅款回補，且我國出口暢旺，上市櫃公司獲利大幅成長，所得稅實徵數較預期分別增加1,049	億元及3,561億元；112年度因上市櫃公司獲利新高之遞延效果，股利及薪資所得成長；113年度係最低稅負申報稅額、薪資及利息所得增加等持續推升，使所得稅實徵數優於預算目標2,459億元。
2.證交稅：110年度因資金寬鬆，股市交投熱絡，平均日交易量創歷史紀錄，證交稅實徵數較109年度成長逾八成，較預期大幅增加1,554億元；112年度因AI議題延燒，市場預期美國聯準會升息循環接近尾聲等，激發臺股交易量能；113年度則延續AI題材發酵及ETF商品熱銷，引領臺股價量齊揚，證交稅表現亮眼，實徵數高出預算794億元。
3.營業稅：110及111年度係因國內產銷活動平穩，進口電子零組件、礦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化學品、小客車等稅額增加，營業稅實徵數較預期分別增加404億元及526億元；112及113年度因央行升息挹注金融營業稅，加以國內需求穩定，進口稅額同步增加，致實徵數高出預算分別為567億元及268億元。
(二)財政部為使稅收估測更貼近實際，近年成立「財政部稅收估測專案小組」，並進行委外研究及建立估測模型進行估測等，然113年度中央政府稅課收入誤差金額高達3,757億元且較112年度為高，允宜細究連年預估失準主因，並研謀精進估測模型
依財政部之說明[footnoteRef:18]，預算編列至實際執行存有1年餘之時間落差，又我國為海島型經濟，貿易依存度高，且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國際市場，期間如遇有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或其他變數，因預算編列當時所使用之推估基礎及關鍵因子與其預測值未涵蓋前開變數，致實徵數與預算數仍可能發生差異，尚有其據。財政部為使稅收估測更貼近實際，雖已於112年間成立「財政部稅收估測專案小組」，將相關建議納入113年度各項稅收估測之參考，並委外研究「精進中央政府內地稅稅收估測模型」，研議運用智慧系統建立中央政府稅課收入估測模型等[footnoteRef:19]，然執行結果，113年度中央政府稅課收入誤差金額高達3,757億元，亦高於112年度，顯示稅收估測精準度容待檢討提升。 [18: 參財政部114年3月10日於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財政委員會「稅收超徵還稅於民」公聽會之書面意見。]  [19: 參財政部國庫署112年10月14日「有關報載今年稅收又超徵千億學者批黑箱作業及超徵稅收作特別預算財源與事實不符」新聞稿(https://www.nta.gov.tw/singlehtml/238?cntId=f96caa6d0eb447188ad8941e5c414f92)。] 

再者，財政部表示將持續諮詢「稅收估測專案小組」相關機關代表、外部專家及學者意見，並參考委外研究報告建立之「精進中央政府內地稅稅收估測模型」(採用時間序列分析之ARDL多變數模型)進行估測，同時採用該部建立之「營業稅智慧系統中央政府稅課收入估測模型」[footnoteRef:20]，精進稅收估測。爰此，財金主管機關允宜持續研謀精進估測模型，並細究近年主要稅目預估失準原因，綜合考量納入及滾動調整估測方法，俾有效提升未來年度稅收估測精準度。 [20: 同註17。] 


[bookmark: _Toc203481654]三、近年因稅課收入預算低估而產生高額之歲計賸餘，雖財政狀況持續改善，且部分已用於減少當年度舉債、增加還債，惟迄113年底累計債務餘額持續上升，允宜建立運用歲計賸餘償債機制，俾利健全財政
近年因賦稅收入決算數屢高於預算數，自106年度起連續8年總決算歲入歲出均有賸餘，於扣除債務還本後之收支賸餘，均累計至歲計賸餘，截至113年底中央政府累計賸餘增至8,385億元，惟近年中央政府債務實際數仍持續上升，迄113年底累計債務未償債務餘額5兆8,580億元，金額頗鉅，另尚有特別決算之債務保留數2,911億元，允宜妥適規劃及建立運用歲計賸餘償債機制，俾利健全財政。茲說明如下：
(一)財政部表示歷年稅收優於預期均優先減少舉借、還債及累積至歲計賸餘
財政部表示歷年稅收優於預期均優先減少舉借、還債及累積至歲計賸餘，據該部說明，稅收優於預期依預算法第59條已有解庫，不得逕行坐抵或挪移墊用之規範，且公共債務法第12條第2項亦訂有視歲入執行狀況，於當年度預算原編列債務之償還數外，增加還本數額之規定；以113年度為例，中央政府總預算稅課收入實徵數大於預算數3,757億元，該部已優先用於減少舉債(113年度原編列債務舉借未舉借），並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執行債務還本預算數及增加還本(較預算數增加）。[footnoteRef:21] [21: 參財政部114年3月24日於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財政委員會第4次全體會議之書面資料。] 

(二)106至113年度雖減少舉債9,359億元，並執行債務還本8,588億元，惟尚非每年均增加債務還本，且經對照近8年中央政府累計賸餘逐年成長及大幅攀升，而同期間增加還本數僅近1,300億元，債務償還之執行能量容待檢討提升
近年受惠稅課收入執行優於預期，自106年度起連續8年總決算歲入歲出均有賸餘，經彙整106至113年度中央政府債務舉借及償還情形(詳表3-3)，近8年中央政府計減少舉債9,359億元，並實際執行債務還本[footnoteRef:22]合計8,588億元，減緩中央政府債務之增加；惟由同期間增加債務還本數觀之，係於106、108、及110至113年度分別增加還本3億元、50億元、350億元、540億元、150億元及200億元，並未每年度均增加還本，該6年度增加還本金額計1,293億元，經對照近8年中央政府累計賸餘逐年成長並由106年度175億元大幅攀升至113年8,385億元(詳前開貳之圖5)，尚有成長空間，且近8年累計債務還本8,588億元，亦僅為同期間中央政府稅課收入實徵數15兆9,395億元之5.39%，顯示中央政府執行債務償還及增加還本之能量，容待檢討提升。 [22: 依公共債務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中央得審視歲入執行狀況，於其當年度預算原編列債務之償還數外，增加還本數額。] 

表3-3  106至113年度中央政府債務舉借及償還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債務舉借
	債務償還

	
	預算數
	決算數
	減少舉債數
	預算數
	決算數
	增加還本數

	106
	2,065
	830
	1,235
	740
	743
	3

	107
	1,267
	0
	1,267
	792
	792
	0

	108
	889
	0
	889
	835
	885
	50

	109
	555
	0
	555
	850
	850
	0

	110
	1,674
	0
	1,674
	850
	1,200
	350

	111
	439
	0
	439
	960
	1,500
	540

	112
	1,732
	0
	1,732
	1,110
	1,260
	150

	113
	1,568
	0
	1,568
	1,158
	1,358
	200

	小計
	10,189
	830
	9,359
	7,295
	8,588
	1,293


說    明：除113年度債務舉借決算數為院編決算數；113年度總預算編列債務還本數1,150億元未達當年度稅課收入5%，予以補足差額8億元，共計1,158億元；113年度增加還本數200億元，合計還本1,358億元，未加計償還承接民營化基金債務591億元外，其餘106至113年度為法定預算數及決算審定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財政部國庫署網站，https://www.mof.gov.tw/及https://www.
           nta.gov.tw/(最後瀏覽日:114年7月3日)、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三)近年中央政府債務實際數持續上升，截至113年底累計債務未償債務餘額5兆8,580億元，另尚有特別決算之債務保留數2,911億元，允宜妥適規劃及建立運用歲計賸餘償債機制
依財政部國庫署國債鐘資料，106年底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5兆3,615億元，109年底成長至5兆4,778億元，111至113年底分別增至5兆6,998億元、5兆8,188億元、5兆8,580億元，截至114年5月底止，債務實際數再增為5兆9,794億元，續呈上升趨勢，同期間平均每人負擔債務由106年底之22.9萬元上升至114年5月底止之26.4萬元，顯示近8年中央政府債務實際數持續成長。
按中央政府自106年度起連續8年總決算歲入歲出均有賸餘，財政狀況持續改善，且如前述部分用於減少舉債或增加債務還本，惟近年因推動前瞻基礎建設等計畫，編列多項特別預算，且須舉借債務彌平差短(詳表3-4)，執行結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至第4期分別舉債1,009億元、2,140億元、2,246億元、2,067億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109至112年度)舉債8,026億元等，致中央政府債務餘額未減反增。又依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中央政府截至113年度債務未償還餘額實際數5兆8,580億元（含公債5兆7,981億元及長期借款599億元）[footnoteRef:23]，加計中央政府特別決算[footnoteRef:24]之債務保留數2,911億元後，中央政府截至113年底長期債務未償餘額為6兆1,491億元。鑑於特別決算之債務保留數，於未來執行時，亦將累增中央政府長期債務餘額，允宜妥適規劃及建立運用歲計賸餘償債機制，以落實財政健全。 [23: 行政院編11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第1冊)，甲14頁。]  [24: 包含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決算、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決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特別決算、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特別決算、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決算及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特別決算。] 

表3-4  近年中央政府特別預算債務舉借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特別預算別
	債務舉借數

	
	預算數
	決算數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1期(103~104年度)
	126 
	119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2期(105~106年度)
	100 
	62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3期(107~108年度)
	104 
	94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106~107年度)
	1,071 
	1,009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108~109年度)
	2,230 
	2,140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110~111年度)
	2,298 
	2,246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112~113年度)
	2,098 
	2,067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114年度)
	703 
	-

	新式戰機採購(109~115年度)
	2,322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109~112年度)
	8,093 
	8,026 

	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111~115年度)
	2,370 
	-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112~114年度)
	0 
	-


說    明：1.表列決算數係依審計部各特別決算審核報告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特別決算填列，並依嗣後審計部及行政院核定註銷保留數調整。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3期、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1至第3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第3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為審定決算數。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為院編決算數。
2.新式戰機採購、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及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尚未辦理決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為預算案數。
3.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依其特別條例第5條及行政院112年5月15日函，因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已足額全數支應該特別預算歲出，確定不舉借債務，配合調整其各年度債務舉借預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網站，https://www.nta.gov.tw/(最後瀏覽日:114年7月3日)。

[bookmark: _Toc203481655]肆、結論
稅課收入乃中央政府收入之主要來源，稅收估測準確性攸關財政收支平衡、施政延續性及國家整體資源有效運用，然近年屢發生稅收鉅額低估情事，不僅不利於籌編年度預算時即能妥善規劃稅收用途，外界亦迭有「稅收超徵、還稅於民」之聲，經探討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結構變動及歲計賸餘運用情形後，爰提出以下建議，俾供相關主政機關參考：
一、依總統於114年3月21日公布之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條文，中央政府之稅課收入將大幅減少，允宜審慎規劃各項歲出計畫，俾利施政項目之順利推動或延續，且中央及地方事權移轉涉整體性政策規劃，允應通盤一致性檢視及研議與地方政府間之權責劃分相關事宜，以資因應。
二、財政部為使稅收估測更貼近實際，近年成立「財政部稅收估測專案小組」，並進行委外研究及建立估測模型進行估測等，然113年度中央政府稅課收入誤差金額高達3,757億元且高於112年度，而所得稅、證券交易稅，以及營業稅等3項稅目屢為近年稅課收入預算低估數最鉅者，有待財金主管機關細究預估失準原因，並研謀精進估測模型，以縮減稅收誤差。
三、近年因稅課收入預算低估而產生高額之歲計賸餘，雖財政狀況持續改善，且部分已用於減少當年度舉債、增加還債，惟近8年(106至113年度)中央政府債務實際數持續上升，截至113年底累計債務未償債務餘額達5兆8,580億元，債務償還之執行能量容待檢討提升，允宜妥適規劃及建立運用歲計賸餘償債機制，俾利健全財政。
（分機：8657 黃惠雯）
實徵數與預算數差距	[值]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877.8751000000011	1277.8952200000022	960.11788999999771	896.51256999999896	829.97521000000052	-222.68846000000121	4327.0260999999991	5237.00864	3860.2105699999956	5282.8571000000011	估測誤差率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9.6446224438810985E-2	6.0959967363841572E-2	4.454819270472854E-2	3.9024726837206383E-2	3.4763043313899997E-2	-9.198445014938458E-3	0.17722746159037248	0.19224191383572908	0.12573415277649855	0.16337407125946179	




實徵數與預算數差距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457.1447000000007	938.33021000000008	535.66569999999956	617.21919000000162	390.31999999999971	-741.99708999999893	3252.3991799999967	4002.3502200000003	2933.6792800000003	3757.3552600000003	估測誤差率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0.11043953145546673	6.5161412925309095E-2	3.6456955986143125E-2	3.9126538619220157E-2	2.369730683938728E-2	-4.4177222232647646E-2	0.19376334807603043	0.21023316358581914	0.13365829487313832	0.16237349972672083	




累計賸餘(億元)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27	24	175	510	663	1121	2751	5908	7044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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